








務費等項目之代辦費，其餘項目費用不予退費。
因法定傳染病、流行性疾病或疫情等原因強制停課

時，愿依前項規定辦理強制停課期間之退費。
前二項有關公立幼兒圍辦理延長照顧服務費退費事

宜，依桃園市公立幼兒圉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要點規
定辦理。

第十四條 因國定假日丶農曆春節連續放假達五日（含例假日 -
）以上時，公立幼兒固或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應按家長
每月繳交費用及就讀日數比例計算退費；準公共教保服
務機構以外之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按就讀日數比例，退
還放假停課期間之點心費丶午餐費丶交通費、按日或按
次計算之延長照顧服務費等項目之代辦費，且應採事前
扣除方式為之；需辦理補課之彈性放假日或於例假日辦
理全園性親子活動之補假日，不予退費。

前項連續放假達五日（含例假日）以上之日數計算
，不含家長自行請假之日數，家長自行請假日之退費，
應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。

第十五條 教保服務機構各項經費之i文支、保管及運用，應依
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帳處理，並依規定年
限保存收支憑證。

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會計帳簿與憑證之設置、取得丶
保管及其他慮遵行事項，應依棓關稅法規定辦理。

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方色行。

本辦法修正條文，除第四條附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

四年八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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